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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是规定犯罪、 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是国家以宪法为根本的整个

法律体系的极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刑法

是治国理政的重器， 是国家惩罚和预防犯

罪、 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保

护公民权利利益的不可缺少、 不可替代的强

大的法律武器。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

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

告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根据革命和

建设的需要， 就制定了一系列单行刑法， 如

1950 年的 《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 ，

1951 年的 《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 》

《惩治反革命条例》 《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

例》， 1952 年的 《惩治贪污条例》 等等。 这

些单行刑法在同反革命和贪污、 贩运毒品、

伪造国家货币、 泄露国家机密等犯罪作斗争

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颁布实施单行刑法的

同时， 我国也开始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刑法典最初的起草准备工作， 是由当时

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来进行的。 自

1950 年至 1954 年 9 月， 法制委员会写出两

个稿本： 一是 1950 年 7 月 25 日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共 12 章 157 条，

其中总则 33 条， 分则 124 条）； 二是 1954

年 9 月 30 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

原则草案 （初稿）》 （除序言外， 共 3 章 76

条， 其中第一章犯罪 7 条， 第二章刑罚 19

条， 第三章几类犯罪量刑的规定 50 条）。 这

两个稿本没有拿出来征求意见， 也未进入立

法程序。 实际上， 刑法典的正式起草工作，

应是 1954 年宪法颁行之后，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法律室于 1954 年 10 月组织起草班

子开始的。 这个班子于 1957 年 6 月 28 日写

出第 22 稿， 于 1963 年 10 月 9 日写出第 33

稿，随后因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未能公布。

（一） 1979 年刑法典的颁布

1978 年 10 月， 国家组成刑法草案修订

班子， 对第 33 稿进行修订， 先后写出两个

稿本。 其间， 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明确指出要发扬人民

民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精神， 有力地推动了刑法典的起草

工作。 1979 年 2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

法制委员会， 接手主持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继续搞了三个稿本， 其中第三个稿本即第

38 稿 ， 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草

案）》 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进行审议， 最后于 1979 年 7 月 1 日会

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同年 7 月 6 日正式公

布， 198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至此， 我国

第一部系统的刑法典正式诞生。 第一部刑事

诉讼法典也于同日诞生。 这标志着我国刑事

法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9 年刑法典的颁布实施有着重大的

意义：

其一， 它使新中国刑法规范第一次得以

体系化， 换句话说， 它奠定了我国刑法体系

的基础。

其二， 它使我国刑事司法办案工作做到

有法可依。 过去的办案主要依靠政策， 只有

少量犯罪可以找到法律依据， 此后就不同

了， 基本上能做到罪刑法定。 办理每个刑事

案件都有罪刑规范可依。

其三， 它颁行之后的刑事司法文书 （包

括起诉意见书、 起诉书、 判决书、 裁定书

等） 都要引用法律条文， 不引用法律条文的

刑事司法文书一去不复返了。

其四， 它带动了我国刑法学教学研究从

停滞状态走向复苏乃至逐步繁荣。 刑法典的

颁布实施， 无论对注释刑法学、 比较刑法学

还是沿革刑法学等， 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

泉和现实的规范依据。

1979 年刑法典从整体上说是一部保护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法， 但由于受当时

历史条件和立法经验的限制， 难免在体系结

构、 规范内容和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缺

陷。 1981 年至 1996 年期间， 国家最高立法

机关先后通过了 25 个单行刑法 （如 《中华

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 《关于惩治

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关于惩治生

产、 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关于惩治

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关于惩治破坏

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等等）， 并在 107 个

非刑事法律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等等） 中设

置了附属刑法规范， 对 1979 年刑法典实质

上作出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 丰富和发展

了刑法立法， 对刑事司法实践起了一定的指

导和规范作用。 但是， 由于在刑法典之外，

存在如此众多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罪名

已由 1979 年刑法典的 130 个增加到 263 个，

缺乏一个体系上的归纳， 显得有些凌乱， 而

且有的单行刑法出台以后， 刑法典原有条文

规定是否废除也不甚明确： 比如， 1979 年

刑法典第 155 条贪污罪条文 ， 在 1988 年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颁行

后实际上被废除了 ； 1979 年刑法典第 141

条拐卖人口罪条文， 在 1991 年 《关于严惩

拐卖、 绑架妇女、 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颁行时是否还存在？ 就值得质疑。 如此等

等。 加之考虑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 犯罪现象上出现了新情况、 新特点

和新问题， 所以确有必要对 1979 年刑法典

做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 于是从 1988 年 7

月开始， 就将刑法典的修订工作正式列入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于 1988 年 9 月至 12 月间草

拟出 3 个稿本； 后来从 1996 年 4 月下旬起

多次召开规模不同的刑法修改研讨会， 并集

中时间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与立法机关同志一

起认真推敲具体的修改问题。 在此基础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 1996 年 8 月 31 日

推出 《刑法总则修改稿》 和 《刑法分则修改

草案》。 经进一步修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又于 1996 年 10

月 10 日编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

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发往各地立法机

关、 司法机关、 法律院校、 科研机构等征询

意见， 后在北京召开大型的刑法修改座谈

会， 广泛征求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 形成了

1996 年 12 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 提交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 刑法典全面修订工作， 从此进入立法

审议阶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两次： 一

次是 1996 年 12 月 24 日至 30 日召开的八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 一次是 1997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 24 次会议。 每次审议后都对修订草

案做了一些修改。

（二） 1997 年刑法典的修改

1997 年 3 月 1 日至 14 日， 八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审议通过刑法修订

草案是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议程之一。 1997

年 3 月 14 日，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订草案）》； 同

日 ， 以国家主席令第 83 号予以公布 ， 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至此， 一部崭新

的、 统一的、 比较完备的、 具有时代气息和

多方面显著进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即 1997 年修订的刑法典， 正式诞生。 这就是

新中国现行的刑法典。

1997 年刑法典的显著特点， 我个人认为

有以下几点：

第一， 1997 年刑法典科学地概括了刑法

的基本精神， 明文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

则， 即罪刑法定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

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废止类推制度。 这表

明我国刑法已迈上现代化法治的轨道， 筑起了

人权保障的法治根基。 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

刑法的纲， 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之中， 担负着

指导和制约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大使命。

刑法立法工作必须遵循和符合刑法三大基本原

则， 当刑法典有必要修改补充时， 一定要以三

大基本原则为准绳， 使罪刑规范更加具体、 明

确、 清晰， 既有利于保护社会， 又有利于保障

人权。 刑事司法工作要大力贯彻刑法三大基本

原则， 强化法治意识、 平等观念和公正无私、

刚直不阿的品格， 使所办的案件， 既符合法律

和政策， 又能经得起历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检

验。 总之， 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具有强大的威

力， 它们既有利于积极同犯罪作斗争， 又有利

于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既有利于

推进法治化进程， 又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和权威性。 因此， 它们必将推动新中国刑法立

法的发展完善， 促进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文明进

步， 从而更好地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二， 1997 年刑法典具有承前启后、 与

时俱进的显著特色。 1997 年刑法典在起草修

订时， 将 1979 年刑法典及其实施以后 17 年内

的所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经过研究、 修

改、 整合后， 编入刑法典有关部分， 同时对于

当时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增加到刑法典分则中去。 在体系结构上做了适

当调整， 如在总则中增加 “单位犯罪” 一节，

将 “自首” 一节改为 “自首和立功”。 在分则

中， 将 “反革命罪” 一章修改为 “危害国家安

全罪”， 增设 “危害国防利益罪” “贪污贿赂

罪” “军人违反职责罪” 三章， 将 “妨害婚

姻、 家庭罪” 一章合并到 “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 民主权利罪” 一章中去， 对 “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和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 ” 两章 ， 因内容繁复 ， 分设八节和九节 。

1997 年刑法典通过时 ， 共有 15 章合计 452

条， 其中刑法总则 5 章计 101 条， 分则 10 章

计 350 条， 附则 1 条。 包含的罪名有 412 个，

其中源自 1979 年刑法典的罪名有 116 个， 源

自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罪名有 132 个， 修订

中新增的罪名有 164 个， 可以说 1997 年刑法

典是以往刑法规范的集大成者， 它的公布实

施， 基本实现了新中国刑法的统一性和完备

性。 当然， 说它具有 “完备性” 也只是相对

的。 事实上， 随着国家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

展， 根据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国家立法机关

与时俱进， 对 1997 年刑法典陆续做了一系列

的修改补充 。 1998 年 12 月以来 ， 截止到目

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 个 “决定” 和 10

个 “刑法修正案”， 修正先是针对刑法典分则

具体罪， 后来从刑法修正案 （八） 开始， 既对

分则具体罪， 也对总则某些规定， 做了补充和

修改。 据统计， 1997 年刑法典的条文数已由

最初的 452 条增加到现在的 490 条 （增加条文

39 条 ， 删去第 199 条 ）， 罪名数已由最初的

412 个增加到现在的 469 个 （含 《关于惩治骗

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中

规定的骗购外汇罪 1 个罪名）。 从现有的 490

条条文来看， 属于新增设的或内容、 文字上有

过修改的共 151 条， 占 30.8%， 未变动过的有

339 条， 占 69.2%， 说明 1997 年刑法典是基本

稳定的。

对 1997 年刑法典进行修正， 其中比较重

要的修正内容， 举例说， 有以下一些：

1.取消了 22 个死刑罪名。 提高死缓犯执

行死刑的门槛： 由 “故意犯罪， 查证属实” 修

改为 “故意犯罪， 情节恶劣”。 如果故意犯罪，

未执行死刑， 死缓期间重新计算。

2.增设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

的规定。

3.将 “坦白” 规定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4.规定对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

的犯罪分子，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先

是由实务部门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本国情况进

行试点， 而后写入刑法有关部分。 社区矫正规

定在刑法上的重大意义是： 其一， 从刑事立法

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

求； 其二， 确立了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

其三， 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

其四， 带动社区矫正的专门立法即 “社区矫正

法” 尽快出台； 其五， 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

即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均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

执行。

5.将有期徒刑在特定情况下 （数罪并罚

时， 死缓减刑时） 的最高刑期由 20 年提高为

25 年。

6.规定了不同自由刑 （包括有期徒刑、 拘

役、 管制） 之间如何并罚的原则。

7.增设了 “禁止令” 和 “职业禁止” 这两

种非刑罚的预防性措施。

8.系统地规定了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的罪

名。

9.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如

果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而被判处死缓的， 人民法院

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缓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10.完善信息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

11.回应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 将收买被

拐卖妇女、 儿童的行为一律入罪， 将虐待被监

护、 看护人的行为予以入罪。

12.为维护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程序， 有

力保障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对于以捏造的事

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行为， 泄露不应公

开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披露、 报道不

应公开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均予以入

罪。

13.为保护国家考试这个培养、 选拔人才

的主渠道的公正、 公平， 对组织考试作弊的行

为， 非法出售、 提供试题、 答案的行为， 代替

考试的行为， 规定为犯罪。

通过以上的修正， 就使得刑法典的体系更

加完善，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更加明确、 具体，

法定刑之间更加平衡， 可操作性更强。

第三， 1997 年刑法典开启了刑法理论研

究的新局面。 新中国刑法学发展进程， 大体上

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起步与草创阶段 （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上半年）， 萧条与停滞阶段

（1957 年下半年至 1976 年 10 月）， 复苏与繁

荣阶段 （1976 年 10 月至现在）。 而这种演变

的规律背后， 1979 年刑法典的颁行， 是新中

国刑法学研究得以复苏的标志， 1997 年刑法

典的颁行， 是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得以繁荣的前

提。 刑法典的有效贯彻实施， 是刑法学研究的

立论基础和发展条件， 也是新中国刑法学在不

断回应立法课题和司法实践课题中不断前进的

源泉和动力。 所以， 为了更新刑法理念， 提高

刑法学研究水平， 提升刑法学人发现问题、 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必须高度重视刑法

典的有效贯彻实施。 这是推进和繁荣刑法学的

必由之路。

第四， 1997 年刑法典奠定了中国刑法学

走向世界的基础。 1997 年刑法典是开展比较

刑法学研究的基础性样本， 也是推动刑法文化

对外交往的 “名片”。 如果没有一部成熟的刑

法典， 很难展开实质性的对外交流， 国际社会

也难以有效地通过这一最基础而且最具含金量

的通道来观察和了解新中国刑事法治事业的进

步。 (下转 B6)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完善
高铭暄

□ 新中国的刑法是治国理政的重器， 是国家惩罚和预防犯罪、 保卫国家安

全、 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利益的不可缺少、 不可替代的强

大的法律武器。

□ 1979 年刑法典的颁布， 使新中国刑法规范第一次得以体系化， 奠定了我

国刑法体系的基础。 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也于同日诞生。 这标志着我国

刑事法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 1997 年刑法典科学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 明文规定了刑法的三大基

本原则， 具有承前启后、 与时俱进的显著特色， 同时开启了刑法理论研

究的新局面， 奠定了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的基础。

□ 未来新中国刑法立法需要坚持以“刑法修正案” 修正刑法典的修法模式，

坚持罚金刑要有数额规定， 坚持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才益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590425016H， 经 股 东

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灵荧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荣迈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腾桂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5758699896， 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胡伟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

证 ， 证号 ：13101201120904961，

声明作废。

上海易肖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合同专用章、法人章、财

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各壹枚，

声明作废。

上海易肖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证 照 编 号 ：

05000000201712150054，副本证

照编号：05000000201712150055，

声明作废。

冒宏绯，苏F58H19，遗失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保险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031001800204， 发 票 号 码 ：

45735029，特此声明。

杉厦 （上海） 影视文化传

媒工作室 ， 遗失财务专用章 ，

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